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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河长办 株洲日报社 合办

株洲日报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漆小丽

湘江保护与治理，直接影响到长江水质以及整个
流域的生态。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员，株洲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嘱托，推进湘江保
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

去年以来，株洲实施湘江“十年禁捕”，清水塘工业
区9大重金属项目完工，渌水水质提升暨省际样板河建
设“6333”工程 50多个涉水项目全面推进，15个黑臭水
体整治工程完工，30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建成，打赢了阶
段性的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产业绿色转型，水质迎来根本性改善
关停三高企业，向绿色经济转型升级，以此推进水

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清水塘老工业区曾是湘江段最大的污染源之一。株

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实施清水塘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一举关停261家企业；建设“全国第一、亚洲一
流”的现代化洗水工业园，日处理工业污水2万立方米，
破解了化工围江困局。

原本的“黑产业”变成“绿产业”。绿色清水塘重焕生
机，片区土地价值快速上升，已有 300多家化工贸易企
业入驻科技新城的工贸总部经济园，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如雨后春笋涌现。芦淞服饰
产业也成为千亿产业，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赢。

实施湘江禁渔，汇聚各方力量护河
为保护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域生态平

衡，去年 9 月 1日起，我市对湘江干流株洲段实施暂定
为期 10年的禁渔。

禁渔水域包括湘江干流株洲段及其一级支流洣水、
渌江、昭陵河及枫溪港、建宁港、白石港、霞湾港、淦田港、
朱亭港等除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株洲

“4+1”轮值执法船日夜坚守，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与民间
河长一起巡河，确保打赢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持久战。

与此同时，我市与长沙、湘潭三市签署了《长株潭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渔政联合执法备忘录》，
融合长株潭三市执法力量，进一步加强对长株潭禁渔
水域的联动管理，确保有效修复湘江渔业资源和生态
环境，把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工作落到实处。

治理跨界河流，合力控制污染增量
一直以来，“上游不给力，下游干着急”是湘江流域

多面临的困境，株洲积极探索跨界流域治理方法，有效
提升水质。

2019年7月，湘赣两省正式签署《渌水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协议》，株洲市与萍乡市深化合作，先后签订《渌
水（萍水）流域综合治理水利工作合作协议》《萍水河、渌水
河跨省界流域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合作框架协议》等协
议，除了建立以经济补偿手段为主的横向补偿机制外，还
加强了流域联防共治。

新机制孕育新成果，经过两年系统性治理，渌水水
质从Ⅳ类甚至劣于 V类快速提升为Ⅱ类。去年以来，我
市还与衡阳市、湘潭市分别签订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协议，洣水流域的炎陵县、茶陵县、攸县，以及渌水流域
的醴陵市、渌口区间相继签订横向补偿协议，提升上下
游保护水质的积极性和动力，有效控制了污染增量。

“守护一江碧水”的株洲力量

《长江保护法》3月1日起开始实施

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湘江生态保护
株洲日报记者 俞强年 通讯员/漆小丽

我国第一部流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
简称“《长江保护法》”）于2021年 3月1日正式实施。

《长江保护法》包括总则、规划与管控、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
态环境修复、绿色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 9章，共 96条，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被写入法律。

湘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长江保护法》对于我市加强湘江生态环
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市河长办正对接法院、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开展“六进”学习
宣传活动，使广大市民知法用法，共同保护长江母亲河。

《长江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将为保护母亲河提供哪些保障？记者
为您进行梳理解析。

2016年 1月 5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
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因此，《长江保护法》为长
江流域立下绿色发展规矩：

《长江保护法》确立绿色发展理
念，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写
入法律，成为长江流域各地区经济
发展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

“禁止在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
能区布局对生态系统有严重影响的

产业；禁止重污染企业和项目向长
江中上游转移。”这是《长江保护法》
第十八条中明确统筹绿色发展规划
中的重要内容。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
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
化工项目；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
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
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
库。”《长江保护法》第二十六条明
确制定绿色发展红线的同时指出，

“但是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护
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看点一】树立绿色发展规矩
——禁止布局对生态系统有严重影响的产业

如何将“九龙治水”变为“一
龙管江”？怎样促进流域实现龙头
龙身龙尾协调发展？《长江保护
法》在第一章总则中明确建立流
域协调机制。

其中，第五条中明确由国务院
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
负责落实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的
决策，按照职责分工负责长江保护相
关工作，并要求长江流域各级河湖长
负责长江保护相关工作，建立流域信
息共享机制和地方协作机制。

保护长江，离不开长江沿岸
各级地方政府的总指挥、总调度

和运筹帷幄。《长江保护法》通过
加强政府责任，来理清部门履职
边界，理顺中央和地方、部门与部
门、流域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之间
的关系，解决谁都可以管、谁都不
愿管以及部门间监管方法、尺度
和标准不一致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保护
法》是对政府责任要求最多的法律
之一，共有 62条有关政府的责任
规定，占法律条文总数的 65%，包
括了系统明确政府责任制度、地方
政府考核制度、约谈地方政府制度
以及政府向人大报告制度。

【看点二】建立流域协调机制
——各级河湖长负责长江保护相关工作

“长江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应
当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相适应。”《长江保护
法》明确要实施统筹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以及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制定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推进长江流域休养生息关键，
一方面需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停止
过度的人为破坏活动；另一方面要
遵循生态系统的自然科学规律，采
取措施修复生态系统功能，使长江
达到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

“禁”字当头！《长江保护法》第
五十三条规定，国家对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在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

产性捕捞；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
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
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
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
捕捞；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务院水
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管理机构
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依法划定禁止采砂区和禁止采
砂期，严格控制采砂区域、采砂总
量和采砂区域内的采砂船舶数量；
禁止在长江流域禁止采砂区和禁
止采砂期从事采砂活动。

“养”要呼应。《长江保护法》中
要求加强长江资源保护，依法设立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
等自然保护地，重点保护珍贵、濒
危水生野生动植物，开展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以及建立野
生动植物遗传资源基因库，进行抢
救性修复。

【看点三】推进流域休养生息
——“禁”“养”结合保护生物多样性

磷矿、磷肥、磷化工和相关尾矿，都是长江流域比
较突出的问题。《长江保护法》在有关法律的规定之上
进一步完善了污染的防治内容，比如明确长江流域控
制总磷的排放。

对于长江流域近几年比较突出的跨行政区危废非
法的转移和倾倒的问题，提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和相关
的处罚。

在保障措施上，长江保护法要求各地方有关部门对
于破坏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系

统的行为要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对于跨区的重大违法案
件要实行严格执法。对于涉磷等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要
在现有的水污染防治法基础上实施更严厉的处罚。

“在水污染防治法的处罚之上提高了处罚额度，
也提出了新的处罚形式。”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
司长别涛举例说，包括禁止建设化工项目、化工园区，
新改扩建尾矿库，或者违法侵占建设的行为，由环保、
资源等主管部门实施处罚，最高是 500 万元的罚款，
并可以报请政府依法关闭。

【看点四】高标保护且顶格处罚
——水污染防治法最高可处罚500万元

湘江“4+1”轮值执法队开展“禁捕”行动。通讯员供图


